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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破产重整事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司”）在 2022 年 11月

19日发布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

在回复“说明徐州睦德留存在公司的预先代偿金形成过程，优先偿还的原因”这

一问题时，用表格形式列明了“资金占用额 6,402.130571万元的组成情况”，如

下： 

资 金 占 用 额

6,402.130571 万元的

组成情况 

（1）因朱丹丹诉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达成和解，和解金

额为 2,019 万元； 

（2）因蒋敏诉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败诉，以徐州睦德预先代偿额的 981

万，视为在 2020 年 4 月 27 日已偿还蒋敏案本金 981 万，并自 2020 年 4 月 28 日

起，对蒋敏案的资金占用金额按剩余本金 959 万并按照年化 24%的利息计算至徐

州睦德就蒋敏案的全部代偿日暨 2021 年 4 月 16 日； 

（3）就向发军诉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败诉金额为本金 1,940 万元及利

息（年化 24%），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扣减徐州睦德预先代偿额 3,390.921644

万元； 

（4）就北京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佳隆”）诉公司等违规

担保案，公司作为担保人败诉，与另外两名担保人共同承担主债务人北京星河世

界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承担赔偿义务额的 30%，北京佳隆于 2022 年 3 月 2 日执行

公司账户资金 11.208927 万元。 

近日，公司投资者热线接到债权人电话咨询，其认为上述表格中列示的资金

占用事项清偿内容与公司对其本人的清偿事实不符。针对该事项，公司董事会特

说明如下： 

一、前述资金占用额为徐州睦德作为承诺人履行代偿义务时向公司代偿的

金额 

2017年度至 2018 年 4月，在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



星河”）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徐茂栋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存在对公司（包

括公司控制的附属机构，下同）造成损失及或有损失的情形。徐州睦德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睦德”）、原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原实际控制人徐茂

栋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9 日、2019 年 3 月 18 日、2019 年 3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28日和 2022年 3月 23日共同或单独向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机构）出具《承

诺函》《承诺函 2》《承诺函 3》《承诺函 4》和《承诺函 5》（以下合称“系列承诺

函”），承诺将共同消除公司遭受的损失及或有损失。其中，喀什星河和徐茂栋承

担赔偿义务，徐州睦德承担代偿义务。2019年至 2021年期间，徐州睦德代原控

股股东和原实际控制人向公司清偿合计 265,997.00 万元的资金占用金额（含预

先代偿金额）。因发生公司与债权人达成和解等情形导致公司应当履行的债务金

额低于徐州睦德已经履行的代偿义务金额，因此公司与徐州睦德于 2022 年 3 月

23日签署了《结算确认书》，确认截至《结算确认书》签署之日，徐州睦德预先

代偿金额合计 12,067.578225 万元，前述预先代偿额扣减后续发生资金占用额

6,402.130571万元后的净额为 5,665.447654万元。 

如上所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发布《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2-074）时以表格形式列明资金占用额 6,402.130571

万元的组成情况，是为了说明公司应当扣减徐州睦德留存在公司的预先代偿金

额中的 6,402.130571 万元的具体形成原因及过程，前述 6,402.130571 万元所

涉事项是指公司因该等事项形成对公司的资金占用且应当由上述承诺人进行清

偿的具体情形，并不是指公司实际向债权人进行了还款。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

未向蒋敏等债权人清偿生效判决项下的任何债务。 

二、对债权人大额负债的解决方式 

自 2019 年以来，公司持续保持与债权人的沟通，并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

公司、永康市冬阳散热器制造厂、恒天融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商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中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丹丹、天诺财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孔世海、孔建肃等债权人达成和解。前述债权人考虑公司实际情

况，对公司所负债务进行了部分减免。截至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前，公司已向与公

司达成和解的债权人清偿债务本金及利息共计约 21.3 亿元（包含现金及资产处

置等方式）。 



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衢州

中院”送达的（2022）浙 08民诉前调 1号《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衢州中院申请对公

司进行预重整。2022 年 10 月 30 日，衢州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破产重

整申请，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破产重整

申请被受理后，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发布了《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重整计划草案》

列明的清偿方案，公司对普通债权的具体清偿方式如下： 

1、每家普通债权人 5 万元以下（含 5 万元）的债权部分：在重整计划获得

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依法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清偿完毕。 

2、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 5 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以股票方式清偿，每 100

元普通债权分得约 11.2024952 股天马股份 A 股股票（若股数出现小数位，则去

掉拟分配股票数小数点右侧的数字，并在个位数上加“1”），该部分普通债权的

清偿比例为 100%。 

同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破产重整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8），公司债权人应于 2022年 12月 3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将于《重整计划》取得衢州中院裁定批准通过后，按照《重整计划》列

明的债务清偿方案对公司全体债权人进行债务清偿。 

三、债权申报情况 

经公司重整管理人审查，截至公司发布《重整计划草案》时，公司存在①普

通债权，包括管理人初步审查确定的普通债权、暂缓确定的普通债权。其中，经

审 查 确 定 的 普 通 债 权 2,114,066,649.88 元 ， 暂 缓 确 定 的 普 通 债 权

275,213,219.27 元；公司存在②因债务人未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而产生的迟

延履行期间加倍利息共计 185,243,499.70 元的劣后债权；和③预计债权。对于

前述债权类型的清偿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均进行了明确。 

经与公司重整管理人进一步确认，电话咨询的债权人均已向管理人申报了债

权且管理人已对其申报的债权进行了初步审定。如上所述，公司将于《重整计划》

取得衢州中院裁定批准通过后，按照《重整计划》列明的债务清偿方案对公司全

体债权人进行债务清偿，届时，公司的所有债权人将全面、及时地获得彻底清偿。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 月 30日 


